
第 1961 期商标公告 2025年11月27日

北京市朝阳区广顺北大街33号院1号楼10层1单元1101室6112号

龙之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

第 号

地    址

代理机构

85482991

申 请 人

深圳宇凡国际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

核定使用商品/服务项目

第37类：建筑；建筑施工监督；汽车保养和修理；皮革保养、清洁和修补；家具修复；便携式
充电器出租

申请日期 2025年05月23日

商    标

商标初步审定公告

　　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第二十八条之规定，下列商标初步审定，予以

公告。异议期限自2025年11月28日至2026年02月27日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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